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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 09 日資訊管理學系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11月 25 日 109 學年度第 4次校級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110年 12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舊金山學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12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5次校級招生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華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辦

理招生考試評分作業，訂定「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資訊管理與決策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招生

考試評分作業指定項目評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準則依據「中華大學辦理大學甄

選入學作業要點」訂定。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甄選入學」，係指「申請入學」、「單獨招生」及「特殊選才」入學方式。 

第三條  本學程甄選入學甄試項目佔甄選總成績比例如下： 

一、申請入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佔 0%；審查資料，佔 45%；面試，佔 55%。 

二、單獨招生：審查資料，佔 50%；面試，佔 50%。 

三、特殊選才：審查資料，佔 100%。 

第四條  申請入學考生審查資料評定優異者，本學程得逕予錄取，僅採計審查資料項目，其成績佔

100%(如當年度有此招生名額則適用之)。 

第五條  凡通過本學程第一階段學科能力測驗篩選之申請入學考生須於簡章規定之日期前，將審

查資料上傳至指定系統。 

「審查資料」內容包括考生的「報名表」、「學力證件影本」、修課記錄(A)、課程學習成果

(B、C、E)、多元表現(H、J、L、M、N)、學習歷程自述(P、Q)、其他(R.其他有利於審查

之資料) 

第六條  本學程甄選入學「審查資料」佔分如下： 

一、申請入學之「審查資料」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中「自我了解與未來學習規劃能力」

佔 40分，「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佔 20 分，「資訊蒐集、組織與表達能力」佔 20分，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佔 20分。 

「自我了解與未來學習規劃能力」包含：修課紀錄(A)、學習歷程自述(P、Q)。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包含：課程學習成果(B、C、E)、多元表現(F、G、I、M、

N)、其他(R)。 

「資訊蒐集、組織與表達能力」包含：課程學習成果(B、E)。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包含：多元表現(H、J、L、M、N)。 

二、單獨招生之「審查資料」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中「高中(職)在校歷年成績」佔 10分，

「學習歷程個人自述」佔 70分，「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審查成績佔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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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選才之「審查資料」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中「高中(職)在校歷年成績」佔 20分，

「個人自傳」佔 60分，「專業證照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作品與資料」佔 20分。 

第七條  面試採個人一次面試，面試委員至少三人，每位考生面試時間以十分鐘為原則。 

第八條  面試成績滿分為 100 分，其內容及評分方式如下： 

一、面試內容：包括「興趣與性向」佔 50 分及「口語表達能力」佔 50 分。 

二、評分方式：由面試委員各別評定分數(以整數評分，滿分為 100 分)，再加總求平均分

數，以四捨五入方式取至小數第二位。 

第九條  考生於面試時提供之補充資料得當場歸還。 

第十條  考生審查資料及面試各項成績均由本學程大學甄選入學考試委員評定，交本學程招生委

員會檢核總成績。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本學程招生委員會審議、學程會議通過，送本校招生委員會審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使用表單：無 

項目內容代碼對照： 

B.書面報告 

C.實作作品 

E.社會領域探究活動成果，或特殊類型班級之相關課程學習成果 

H.擔任幹部經驗 

J.競賽表現 

L.檢定證照 

M.特殊優良表現證明 

N.多元表現綜整心得 

P.就讀動機 

Q.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 


